111# R R £37F %225

FABMAEFREHRE X2 ERERTHRAL 0w (1108 BB F /169
965 > 111# & ¢ F %’74403%2 ~ 168465 ~ % 9763%.) 2 A E
7 (110# & 0 F % 259645 ~ % 259605 > 111# & & F % 4406
5) rhﬁ‘»'* I ARR P ,T*%Ji WEF S R KA
THNFHREZL g > TRHEFEAZLLLE > B Td X H2F
hre liza‘." BV LR R 0 ] deT
32
e Aot g T Ao 20 B o #Eiﬁt v Rdetit AT T %A
SET 2 S Ao ket R o Bl T 12977 2 i A ik
2 3 R AT EATE R ILE T o *‘v’:‘i\«é’ B = FRTA g AT A B
Tl EHRE R o BT I RIIFE LD o
7
- ERFARTIE KRBT AEFHEESE AR ARG
A r:LrP P A AN R REHBM R RRZ PR
B o hd EEW E R e wzr-“f* FnHL9HTT & FTk
S (™ Ap Bl $ﬁﬁ'h§ i ¥R AL A - ) 2 tRELA R
wﬁ‘ FRE W ANEFHREE SR L ONHA D AT ER > 1
'%;%ﬁ \’r%la:v%azA,rzwi%%ﬁ:
* %ﬁt" = ;p—?‘ifm’: ‘»a(zﬁ-’ IF#;]T‘F‘}’/:\T AT BT T

iT

P ﬁ’éi’f sl @1%1 ¥ TﬂAI§4 it — SBLOAToT MR 2 B
é_qT_ ﬁ% B9 hE %@_L F]‘z\»: T ,F. d e
F R R RHBA R TG & 2 AT PRI RS & 2 AT R A AR 15

£



i

A
s
¥
/w
T
4y
%
ﬂ'sd\ iﬂ_‘
R
_‘;u
TN
e
- -
3
= %
N
S
i
i\,
ﬂ'1\
5
e

=
9
A
=%
\

/w

4y

b

=

TP A AR OF A2
) 5% 7§ﬁﬁwoﬁﬁ%-z\»:bwi&%
 GESFRR A RII0£8 129 10710
s i OO % OOKR 0005024+ 2. 62
#r Boefi w977 2 4 0 e JpRA X F o

ARl BAET FCRHE R A :% ko BK
Ji%; ERAGFEL P30 2R RET

FEHPE

<
A 3

(591_

14
~E“3-1Cé/x§fje“3* R

& =g T
T T
i

ﬂ

- i)

K
A

e O i

~
> P

RO
N _‘;:E'\.

=

T

-

=

=
\

3
<
H
‘:’T)
R
oAy b S R ol e W

fk-
e
-

7F

AN
\

)
)

= AA o /_L

BEERFET-F2 %
FEF R it EREZT
By R AR AL 7"‘]‘7&\:,\.;‘
| 2373 5273152 1% 1
LR d AP TR F A

Fje ] s E YRS BdE k2] 538 1
k

N qh\—
\

=

o=

S

17T

_.\‘

&K

)

&
s

S
RS-
Ay

\,il_‘\

=t
o RO OR T

)

o
4

LR A \‘\‘é‘ -
P =

T
o 4
Y
DO N
o J
=~ by
—\ T
\+)“\\
(“ 1<
—_— =
N0
¥R
o T
b N
(w (W
o

}-—»4

ITRPREF > EBBME YA BETENARTEY &
73 (E2% %179-195F » H4&1% $29-34F » 1% %
21-229F > HyEd 2% %377-383F » &% %89-94F » =9
% %14-17~183~ 197~ 218 ~ 220 F ) » PREEA TR R
FRREG S MPIRA G G o~ AP FILY ATREIEZ T A S AP
R iﬂ‘““ FURE R AL hiEg Tiod L8 dop
q‘%wﬂ $rd oo L (E2E 5199-204F ) - 2 W&

B i WA T2 BHRFRAEEAET R LR
w#ﬁwi Tp e mEEFAR  BHEESE -G > ARERE
PFE > A P T30 T Bt RERERA
Rl

N



AVE % 138 58 % 2 ﬁxrs)iz (AT 2 %14iE%3
ERTH TR T e vz BT ATTE) 5 4
i3 I %;mﬁﬁﬁua“M@“lf“AMmg% @tPﬁ
B Z MG AEIIR~ ) THB SRR ) 2
BRI EIEFIDEFR2B AT THRE f@-w
foiedd B g IAARE > TREH BT (82 FR TN

2B IFHEF2EMIEE T LI TE ML FLIE
EBE (%2 HEE 425cp > B0k EF 1455158

178 {6 L2 — S48 B o
ERe s #EE 2 PR SAFE AU A - 5
AZPEREF o BF-RTAAEFE - RMG Mg
JREIERE
A2 2 e FAp 2 BN R IR s FRE AT o A Z TT R 7R e
A2 F LAY Rk Y 281E 2 2Tk

N

N

—

E%ﬁﬁf’ﬁ%%m%$5ﬁ%iwéﬂ:i%u;au
EE W S - N s 2 E»Eﬂaam LR A 2

MK MR ATE R Ry o R R
TERZ AT A AT LS @t%)]-}u n‘z\: R 2 A



B po o g 2R R 2INAA LML ZF T
2t FEBEMNEFEL R B PREF 2 2N
s IRPLERFF2 TLEBIL ) > PEES A
BEEIB2Z AR R s A+ vk 5 REW

Pl AR E p O e EEHBM BT E o RS
WA R RGE R AR R TIRTY BRI RS
bt RARAOR FA R PR 2 BRI L At £
BB B PEF2Z TR DML RIS S F B
BEe T A Y o e EIEHBM SRR ST p AR
B T FAIEG RATIED B~ B EREPFHE %2315 %3

WEnFELI A 2FEEA# P2 287404
B EPAEREAT  F R AR AL
EB’»# NEEE T M&é Ji%a}f i =+
¢ Y EBREHE Y BT A D T A RA LM AR
’ﬂ%%%ﬂ¢m’% TR LXTE SR BN UE T
FIEE > 975 EEZNEE S AL ARG LY B ine

\T

5 R

7o Fe B d - BBl 2R A ES R E (B P W

ABI) 3 ARLET A (1295 $229-230F ) 5 AL E

AERL SRR ARA I NG T R RTERS AR DK

FARRY UG A T R L R Bl Y o

w k& g4 '—"’“rﬁ“ﬁyfi% 7o FHITRmEE \pﬂ;ﬂ;&' L Y
T

BEREEK > S uE Rt E T T B

~
—%
©
g
—
- ©
=
Y o
«Ht

Ay AT 2 o Fim¢4%P§3FHL%?~i&~
PhPERFRE - £ HAHEG > T ETRFIFLZ
iﬁﬁ&ﬁﬁiﬁ’gﬁﬁiﬂ%ﬁf%iéﬁﬁwﬁi
=R ?‘%f;ﬁ o

=~ T

(A2 F)h Bt A 2 AT e T BB RA  BAEIEOE A



Z AW E > A AR A2 WP RN ERE AR
FI Y WP FE (FR9% $14-218F) » BB H o % 41
P AIpAck o BiRA)E 5 38IEL %’H:E'e‘w& s B3I 2T
AT T RINA - WA AT R A PR 0 ik
H

-—N

-

g o
ez 4ot dow Bl ~ T~ 12977 24 0 (R A 24 2 97
TmEr (E2X 5181-182F 0 1% %223F » 9% %1
5E>’iﬂ@w:rwrﬁmzfﬁ#1%1 ABIEF 1T 2 R T T
= /A"]{ 0 J_;fr' s 4t £ ow AT Hepz 0 XN & ﬁ_%pﬁ_ﬂg

Y

N )

7
‘%:%25%4%£%§%1%E’ (kA e 2 P
EPREN S E RER ‘g%ﬁi?ﬁ*’ 1Y
i‘?’ Uf@v\%& B
173 % 38i%2_2% 278 2_ 32

ke
BRGNS d AT F R P

vﬂwi*)nz%zws 2 15195 ~ %284152. 1% 1

%?%%?%%Vﬁﬁ %’%%?fya%%ﬁ%’%ﬁﬁ

%%W%JL@%ﬁ£H%§%

P =2
Ko BRIE G o B oAkt bR K o b pRd OGS 1520
R AR BRI 2 (R SET A2 ABHEL) T 5

23 g ok 2
FFBER o

v S EN ] 114 = 12 : 26 2



X
i
L
P
\y
N
)31_,»
(GV)
o
W (e}
\_i_"H
(“
IS
=+
b
S
s
O
<
X~

PY%=F =14 7% T?W%%ifwﬁsft Er - E
IJ'T”ﬁﬁP,ﬁ\l‘lj, [ANE] 'L—‘—F']‘Tgmlj‘[ﬂ]é}:
:\_:‘Aljiip‘?'zg_io

(2 fe) &R 412 %1915 5 151)

TR LTI Y o Rz B L ENT RS
f#%i%ﬁ.ir’;ﬁl__ i ;I,,u'rfg.J_‘% o ﬂ,mﬁf AP A A FE RAERT
FW - BAE o A T T BT YRS EERTE T S
FAnTE -

GEE S N A TR & S

B P RIE S BRI LA R B i A=
7 A

1 B$ £ £5 $427 0000000000005 PP

e 7
2 CewEeE 24245 (0000000000055 ZERAT I RE S
3 B4« £F £427 0000000000005 R 3 1R
4 |Rypsh | EapEAS 000000000000% R pIBE 5 TR
5 FAH LR 0000000000000000%% |5 fihi L +& =
6 |3 35 |mzpEHF 000000000000%% i T E g 2
T |the%  |RFeEF EAE (0000000000005 th o E S
8 |2 & |SATEME £47 (00000000000000%% FE RS
9 Iz ¢ R £4 (0000000000005 O
10 |2#% W3« &5 #4245 0000000000005 3T
L [F% 4 |R$ e EF £467 (000000000000%: F 4 R
Kﬁz«: . ﬁ:&gr@&—»ﬁ‘ 4;/” (sta F %q.%_ fﬁ:&)
5| ER SR B EE IS xz% R T AE

B PR R (PR (PR (RS E (PR (PR RS |47

D
VA

e



(\ER)

o

v R #
B

pat

b I
= P
v & R

TO®
pal

T
T

A EHCPE | ACPE e B T R
N A e
bR = R = PN
1 se [#= (110 [2 [110 [z [110 [s
(4=|% |z |[F4 % |#4 |38 |#4 W
w15 |em 2008 | * 20047 | 20(=%
4 w§ |PILE [P 11|60 |p 11M
N 230 & PN PN
_ ﬁ!F , ’é# 5 ’é# y | & ’éf}f 5
" i 281 A58 458
%;KU %‘%ﬁ fg% N
6) B
i 110
. 4
i
%_ﬂ p1l
o 526
) /47\
i .
)| fer
wE
B 10z
P 472
il 0p 1
I 1752
T A
FERF 2%
* R 405
o 1o | |10
= 5\ #4 #4
o 720|720
. P11 |p11
. 29| |3l
*E 8 o
wol e
ij 455 |45%
I — _
o 110




(\ER)

i 4 EY
7% " 20
+ 7 pl1l
P ¥ 30
2 2
4.7 7
2% “ux
v
Zi| e
2 A |~ 237|110 [#% (110 (% (110 |& [110 | (110 (=% {110 |=® |110 |=% |&% |3+110
(A=|¥ | B®|E3 | |#3 |48 [E3 |F |#3 |[® |#3 |F|®3 | Fu|#3 | T | T |ES?
e w (2R a2 31|% |2 314 |7 31 |» 31|z |» 314 |7 314 |» 314 |+ (31p 1
S 110#3|p 10[*& [p 11{-¥ (p 11|% |p 13|™& |P 15|R [P |Z |P 15|:& 5pF31
- T6p |PE2T[= |PEL1S[E (FE30|=8 |PE49| = [FEL] i‘r 15p% & |PF30| & A
5 IREVEUN P T S 3 PN s [hE (17 lkE | | %
4) T R I R O e N S B e S R e R O N R
wey by 408 208 208 228 100 100 2L b
FE| n ~ = 8000 780 760 = R
Fo k| [00% |o0= 22
Hx * 7| HE
o = 3o
YTP-T 3100
SHF 7600
R F 0~
- *
ik 5
BN PG
s B
e AU
R SDT
T @
FET 4 3
W i 3
Ja X
+ 7P T2
e 73
+7 & & e
LT 110 100 {2 [X X X [X |X X [X [X |& [*110
7|tk #3 E3|# ® o |E3
T 1 3] 131z F [31p1
pll p1ljt& 3p%30
%19 PF48 = S
S A o
wol o Ttk

$N\R




(\ER)

ag]  laox w41
~ % ' 46§8
000~
*
3 z [A&t [110 [# (110 |2 [110 (&= (X X |[X (X |X X |[X X |& [**110
(d=|2 |3¢sr |#3 |» |&3 |8 | =3 |P A FEEE
w% @ gam (3 |z |3 |1 |"3F F [3lp 1
= £& |Ip [ [1p | |PLLTR 3r#30
it 110 |11 |= |11 % P48 »
% £30 w1 | |l e | W
- 220 (64 | [oa |= [T Nl
% S S Z{Oaz ah’tﬁfl
5 i 130 | faa | |7 16%8
. . 000~
3) e | & 3
Wwe |~ 2 af
‘o 110 [% [110 [5 (110 [es 110 [es 110 [#0 2 [2110
;% &3 |F |23 |# |23 |po|e3 [5|E3 |5 |3 |3
- v 3108 |7 31|% |» 314 |7 314 |» 314 [+ (31p 1
%: p11|m [p 13|t |p 15|8 |p 152 |p 152 5p%31
" pr30|=n (mEd9) = L% (@178 (PE30[% | |4
# e s P A S 1 S VS =
e e |2F N N e v2
vy 20%| |20 [22%] |100| |100 L HE
TP k| |~%| [8000] &80 |#60 =
v ® “| |00=] |00~ T2
= * * 7| tE
P 4 4o
EA %100
2, 600
2 0=~
v gL *
= X ¥ 8
3 i
=3 i FE
= [l
® 3 SDT
. %
fierst "l
o F
e i
< 7 il
10 [= o= X X X X X [ X [x [m= 110
B e i
i #3 e [E3|M wo|E3
131 |31z 3 (3151




(\ER)

+ 7 p 114 |p11[te 37530
EX1] P21 B (P24 2 S
x4 A :aﬁ Lo ¥ o
7| tE FFOlbE |FF EA=20
o 458 |+ (408 #2471
~ ~ k| 4648
110 110 000 =~
3 #3 *
13 7 31
m | |”
2
| [10%
45 ~k
"
*
4 i |xeze(110 {2 110 [2 (110 |2 5 0110
(eli |samlad |3 |24 |25 |24 |# wolaqo
wEIE SBEA|PL|Z (P[0 (= = [1p 14
it 1104 4| p 13|46 |p 13|F |p 13|+& P16
- % Tl |23 (31| |m3g e P
) Az o A A |tE (A e
bR LI ol = EE R R FE edT
7L WeF|10g 983 (308 #2471
a3 AT | R 000 ok 0834 4
it £ o = 000~
-0 #i 110 *
- FL 4
B FrRle 1]
4) T p13
Rl P33
2, =2 /}7\
T S 2%
N # 3H
FET 9k
&0 [ (110 |2 110 (= = 1110
Bl aq | |24 |35 |24 | @ N EVE
S RE I ERE R % (1391
B4 | p120kE | p12(R | p 12t 3
I R Y E R T T
PR a|wE | T
N N R #A71
g2 0836




(\ER)

4 7tE 108 108 |[25& 000~
e EN = ' *
ey
IR =
2.k M AZEGAPN g Akl W AR

A2 ER T
i
i Z:_i# HIy )
it
Lo |34 (1234 54 30 ®2dpat (1% %126-128 ) -
Zh |5 |QRFAEAZLACAF I AFES ISP AR
8] AERP Y 33 (15 %171-178F )
Bz =22 AALATH 2 2P (4% %183-187
[
()gﬁfw%ﬁ%?-ﬁdﬁﬂdxi¥mm(§8%¥&5
o m;’%§?3’$§?0000—00007ﬁ)
(Ol 2 3 M 2 HE # 9 T EEELT A 2 LI P P R
ErE EAERMF ISP 112820 8P ¢ BT 511222
48390305865 F#rri A i F ke = 3E F /gL T A
PREL s PRI A R Y FF (4% % 127-133F ~ el ¥
% 391-4437F )
B2 5@ A2tk THERAFE G (2% 5239-241
[
2 |MtE |ALE |2 r A AR E B2 4 (¥6% 5166-169F )
M |E (2)5@:%%%%%@“ AT SR (62
52 F159-161F ) ~ 27 A Z B ALREFES 5P o
ka$%1%*ﬂ“¢ﬁ (¥6$%1&3w35)
Bk v wtk = &= AAFTH L Plw (H72E6X % 151-1
DTF )
Mrsafr 2 22 AAFHR 2P (H4%5 5119-1
267 )
Ol kL F W2 AFAFH L FERS P
s bR PR3 R R %qu‘%m\%ﬁé’l&'ﬁjifl T ¥ 7% ?1?1_%!3,‘:;
whY L PI2E27 6P B®EE (F) F %1121003414

b
+
|
>my




(\ER)

SLARTRE Y R Tt d F F IR SN L tR LY
F3 (4% %93-97F - F21% %367-375F ) -

Bl 2 35 # 2 HE # G T EEELT A 2 LI P P R
BEEERFRETINTLI2E27 8P ¢ R8T 511222
483903058655 S T =T r AE ® F bR 22T F /e 4L g 0 A
PREL ~ PRI E R E AR 5 (4% % 127-133F 0 1%
% 391-443F ) -

(ke 2 SPIRRF AR = F 2 R T FORIRF S 1
Th M ERIEEP wm s AR EBRE R FE (4%
% 149-151F - # #4%3% % 0000-0000F - F=1% %379 ~ 4
4T-449F ) -

B kAL MpIBERE S LS AAFTH LI 0 &>
EFaErz pO PR IPEE (H4% %227-242F ) -
EFa P ERFRFF U7 112&27 29 55 51120003
H655L S T AT FIBE 5 HE ¢ G R KA P Y i (1k]
¥ % 357-363F ) -

Ol ZAk L MFHBTF & FTHR~F »ph ~FF -~ IP
B A P (45 %189-201F ) ~ A RIEW £447
Wir R F112#27 6P 2459 F % 112000043050
(Fel¥% % 365-366F ) -

(042 3 >3 4p 2 bk = TR FRATZ 6 (2% %239-241
F) oo

3 't %
g
53

(N34 2 2@ Eg2 fout (815 %T71-T6F ) -

R HFELEHERE KT T T 0~ REEL R
foiEPRR Y (EyEEGE % 200-221F ) - BN YAt
mA N E BT R E (HEEEE $195-203F - #
1% %88F )

Qv te” 2 # AAFH 25 P (H74E6% %151-1
STE ) -

AZEEfr-v e 22 A AFTHR L P (4% 5119-1
268 ) -

(5?%@@%%5%5g$?ﬂ\i%mﬁ(§B%$&5
B @ yEE3E %0000-0000F ) -

Bl 2 2 2hE = ) THEEEFT R B2 LI P ¢ R
RIEEERFRFF UL T28278p ¢ 7485 511222
483903058655 30 T i ar ® Tk P 2T F /4 g ) A

b
+
I
my




(\ER)

tREL s PRI AR XY FF (485 % 127-133F 0 1%
%391-4437F ) -

(Nedp 23 FFBe 2 AAFTH - ZFHFESIIP
fos RS T MRS P e BT R R NS
EHP TEFLII2E276p HEE (F) F 51121003414
SARTHEY RS TAGE T F IR 2 g~ tRELY
g (4% %93-97F » k1% %367-375% ) -

(8)F % A2 ﬂiﬁﬂ?%ﬁ SRAATHR I s R
FEELE s AR ERBHY F-F (4% $149-151F - &
7#E3% % 0000-0000F - Frblé %379 ~ 447-449F ) -

O spLmpibEgtk s L2 AATHR I b P F 2
Eatks2 p ~EFRFE P (H4% 5227-242F ) ~
4a@qﬁﬂm&$j“QQQIMEZENME%*§IHMM3
HODEL & T ATHFER pIhE  tR P 3 AL kIE P Y —} (1l
¥ % 357-363F ) -

0 HAk s RFIBTF & T~ F ~» P ~FF - [P
B AP (H45%189-201F ) ~ B A RS L4247
Wirg R F112#27 6P 2459 F 5112000043050
(F2l¥ % 365-366F ) -

(A4 g > sp2 bk = TR FRAFTZ G (2% %239-241
F) e

4 |n

54

<

(1)%;&A;§kﬁ%?%g@1#ﬁiﬁ (1% %100-107F ) -
(2YTPT sy (8 1¥ %1227 ) ~ 237 L A FREAF
e E P ek (1% %113-118~120-121F ) -
Br# Tt 22 AAFTH - HEE L P (EZERT

5-83F » A ¥%¥ 3% %0000-0000F ) -

4 );iﬁ’ﬁ@q%dﬁ PESRAFTHE ISP o (E8F %35
7o mﬁﬁr%tﬁoooo 0000F ) -

(DIt 2 3@ 2 HE = 9 THEEETH B2 2P ¢
R ERFRFF U T1128228p ¢ f‘éﬁ%’f‘-‘ai‘llzzz
483903058655 30 TPt ax i F ok 2 2T /4N T )
PREL s PR LT E A E (4% 5127-133F > =l %
%391-443F ) -

B tE= 22 AAFH LM m (¥21% 5122-127
oo 45 F111-117TF ) -

i
=+
I
m




(\ER)

3%4,?7 rk%“”“}—'fﬁ‘»ﬁ?ﬁ‘i (%2 % % 239-241

(72
s HyE3% % 0000-0000F ) -

UG P S TR

Bh Pl T Ly B
oo gl 374 OO % OOR0005.2442.6 (¥2% 5% 197-208F )
1 #7 % Iphone =+ # | B
(IMET : 000000000000000 ~ 000000000000000%8% » %
F* £200000000005SIM—=* 13& )
2 ¥ % Iphone 12+ 12
(IMET : 000000000000000%8 » 7 SIM—=* 13& )
3 oAb F AT 4 1~
(*E5 1 00000000000000%% )
4 A AT 398 1~
(*&& 1 00000000000000%%)
5 3 407 548 1~
(%% 1 000000000000%5% )
6 e S = 2] 14
(%% 1 000000000000%5% )
T | - %I FE S 2 5 1+
(¢ WG4 348~ &5 1 0000000000005 )
8 PR TR AF 15&
(Tt %5 1 000000000000%5% )
9 PR TR AF 1 5&
(e %5 1 000000000000%5% )
10 E ML S 1+
11 ERI AT P T (oA R L
12 |2Hé)1% 2%
G Gl
S 2 ez B )

Bol FrRER | EA

$+ma




(\ER)

I [tdc il (4% [BPFPZ AT RREEIME R RIS
E o
2 A 2 M dwE |(EPFFPZANEERIFERELE G B AT
ER X
3 |- 3 |zae EFFRZ AN ERIFLIEE kG WA
Em oo
4 i A EA |[BERFIEZ A X RERB S A WA
EiLY o
i L HUH R %
SRR S M A s
5L
1 (B2 s Rnad s hi ¥200 3 511072598900 (&1 % P
RS PN
2 (BT FORERL A KFT E LA G F 11072598900 &2y |
52 4%
3 BT RATERRZYARFH ELAH T 11072598900 | £3%
543
4 |FaD FrERR YA BB LA T $11072598900 | &4 %
754
5o |Fae SR ERR LY SRR ELAHF 511072598900 [E5%
545
b BT RAERR LY ARG ELA T E 11072598000 | %6 %
5346
T |R#BEr S HRFFII0E RSB F 550235L% 1%
8 |H&®ar 3wz Fyll0E A EF 5169965051 w1
9 |RABEF S RE2FI0ER T F 5169965052 2%
10 |2 %% > R2F110# R 6 F 5169965153 3%
11 |2 &% > R2F110# R F 516996554 H4%

%+zRA




110# & F % 169965 %5 5%

At Ea o F 51103049157 |ETE

ekl Rt Ee s F 51103049157 (&E8%

Zhaiks it Ea s F 51103049157 | #9¥

Zhaiks it Ea b3 51103049157 | ¥10%

At Ea s F 51103049157 |E11¥

B

Z2F111# R F 544035 % 6%
o E W F 511170561300 ¥12%
o E A F 511170561300 ¥13%
gt EZ A F 511170561300 | & 14%
gt EZ AW F 511170561300 & 15%

g B F 511170561300 ¥16%

o E A F 511170561300 &17%

- ¥ A BT E LW F 511170561300 & 18%

S
<l
3.
B
e
g\

d % 511170561300 | #19%¥

i
+
>k
>my




(\ER)

B %8
27 |4 #4dzr > a¥111ER# 3 ¥388055% B 2%
28 |daEdzer S RFIER 3 $68465L% 1 W%
29 |H4B e S e F111ER ¥ 3 $68465L%2 8%
30 | B K RAscArE R B = 3 5111314827005 % 1 #90%
31 |B ARArcRr&2n RE2H = F 5 1113148270055 % 2 914
32 | B K RArcArE R R B = 3 5111314827005 % 3 #92%
33 | B K RircArE R A BEAH = 3 5111314827005 % 4 #93%
34 |L%F ey 2 BRFI1EEGF $IT6355% 9%
35 [d4dzer > RF10E R ERFD T 572653 LS|
%
36 [ Bar S BRFI0ERERAT 12845 % e 3 2
%
37 |4 4%z > HRF110E R 4T 7625 % i h
38 |EEB ey S BRBFI110E B & 403 $8235L 3% & i)
¥
39 |[L@dar S HBFI0E R & Fi0F 584555 % & B
%
A0 |43 zer S R%110E A e 3 ¥112155% w1k
Al |43z S %1108 A e 3 1137583 2%
42 |33 SRR F10E R #e 3 51147503 # 3%
43 |4 B SR RF10E B B F 51644555 w4k
44 £ B SRR FIER 6 F 51245.% 5%
45 |4 B SR RFIER 6 F 575350 % #i 6%
46 |4 B SRR FI0ER A40F $11695 % Hild
AT |4 %522 22 FIER G403 $2515% Hi2%

#ttR




(\ER)

A8 |d %3 ey = 2 pll02 B B8 52565 % %
49 |48 S2maerall08 B s ¥ 1365 % i Lk
50 |% et FArEREITERAGAD EA A 155 ¥ 1073|6581 |8y
0701005 % 1 % i
5l | B Fe BB R FERAHEE S B4 §15%F 511073 | & ye2 |77
0701005 % 1 ¥ ER
59 |3 s E R AT ERAEAT EA)L G155 %11073| eipee3 (2P
0701005 % 1 %
53 |4 d ek 2 R RF110# A F 52596455 % PRt ]
%
54 | BT P ERERAEER RS B4 153 $11073|H eE4
07020055 % 1 %
55 | & e FRrE REAEER AR B4 153 $11073| 4 7R85
07020055 % 2 %
56 |4 E s 2 kR F110E & 3 ¥ 2596555 % 751 2
%
57 |digdzer 2R RF111E R BE T %2285 % i
%
58 |FH I FAE R B AP A B E A 13 5110004408355 % | H pREG
%
59 |4 AR zer 2 kRS II1E RS 3 54406553 B3
%
60 |Lmp s s 2mllleRgR47T $31EE 255 Al
61 |4iedzes 2 2mlllER RAewT 522585 - 154 lsz |®
EXE

%+ N\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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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仲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第6846號、第9763號）及移送併辦（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第25965號，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茲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仲宇犯如附表五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五「罪刑」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
　　事　實
一、莊仲宇與邱家輝、蘇義傑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莊仲宇提供其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金融帳戶（本件相關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詳見附表一）之帳號予邱家輝、蘇義傑，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再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詐騙附表二所示之人，以此等方式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轉匯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後，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即以網路銀行層轉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或經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層轉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再由莊仲宇依邱家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提領後兌購為虛擬貨幣，或由邱家輝依蘇義傑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逕予兌購為虛擬貨幣，並均轉入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蘇義傑再將此等虛擬貨幣轉入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電子錢包，以此等方式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莊仲宇並因而獲取以提款或匯款數額約百分之1計算、合計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報酬。嗣附表二所示之人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搜索票於民國110年8月12日10時10分許至莊仲宇當時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之住處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附表二所示之人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本件被告莊仲宇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適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暨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警2卷第179-195頁，併辦警1卷第29-34頁，偵1卷第221-229頁，併辦偵2卷第377-383頁，聲羈卷第89-94頁，院9卷第14-17、183、197、218、220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蘇義傑、邱家輝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警2卷第199-204頁），及附表三「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予認定，應各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正，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最高度刑（未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7年），係重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數額未達1億元，下稱修正後洗錢罪）之最高度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即屬較重，應認修正後洗錢罪較有利於被告，即應適用修正後之該規定論處。
　　⒉洗錢防制法第2條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於被告行為後亦經修正（公布施行及生效日，均與前述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修正時間相同），然本件被告所為，既已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無論適用修正前、後之前揭規定，均已構成所謂「洗錢」行為，尚無有利或不利而須為新舊法比較之情形，此部分應逕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規定即可。　
　㈡核被告於附表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載附表一編號5部分之犯罪事實，係同一被害人而具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㈣被告與同案被告邱家輝、蘇義傑間，就附表二所示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再按詐欺取財犯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數定之；是被告就附表二部分對不同告訴人所犯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4罪）。
　㈤按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之供述，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經查，檢警於偵查中已予被告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機會，惟被告於偵查中均僅坦認係與同案被告邱家輝經營虛擬貨幣交易，始予提領款項暨兌購虛擬貨幣之客觀行為，未就所涉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認供述，難認已於偵查中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率爾加入本件詐欺集團分工，擔任取款、將贓款兌購為虛擬貨幣並轉入指定電子錢包之角色，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且侵害附表二所示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亦隱匿贓款金流，增加司法單位追緝犯罪及贓款去向之困難，所為應值非難；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認全部犯行，並已與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達成調解（付款期日尚未屆至），有調解筆錄可查（院9卷第229-230頁）；併考量本件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分工之內容、可責性暨被告本件係獲有報酬；兼衡附表二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數額，被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院9卷219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五「罪刑」欄所示之刑。另斟酌被告本件各次犯行之罪質、手段、犯罪時間密接、合計經手款項數額，暨於定執行刑時之非難重複程度非低等情，爰合併定其應執行如主文後段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㈠被告因本件附表二所示犯行，獲取以匯款、取款數額約百分之1比例計算，而合計約為5萬元之報酬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院9卷第14、218頁），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係供被告為附表二所示犯行之用（警2卷第181-182頁，偵1卷第223頁，院9卷第15頁），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如附表四所示其餘之物，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所受騙轉匯之款項，係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此等業經提領、轉匯之財物，仍在被告支配之下或其尚具所有權、事實上處分權，是倘再對其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同案被告李盈儒被訴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琬頤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益雄移送併辦，檢察官陳文哲、尤彥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莊維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宸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本件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
		編號

		申設帳戶之人

		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

		簡稱



		1

		李懿哲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國泰帳戶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兆豐帳戶



		3

		邱家輝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國泰帳戶



		4

		


		華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華南帳戶



		5

		


		遠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遠東帳戶



		6

		童孟學

		聯邦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童孟學聯邦帳戶



		7

		徐竹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徐竹安帳戶



		8

		李嘉貞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號

		李嘉貞帳戶



		9

		莊仲宇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莊仲宇帳戶



		10

		王靜雯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王靜雯帳戶



		11

		黃婉貞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黃婉貞帳戶







 
附表二：告訴人轉匯款項之金流（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第一層帳戶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三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四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五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六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七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提領人

		

自左列帳戶提款之情形





		1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

		張秀蓁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以通訊軟體與張秀蓁聯繫，向其佯稱：至YTP網站投資虛擬貨幣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張秀蓁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20日11時4分許，281萬元

		李嘉貞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4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
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8分許，4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20日12時3分許，臨櫃提領141萬8000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6分許，45萬元

		


		


		


		


		


		


		


		


		


		


		


		


		




		


		


		


		


		


		10年4月20日11時27分許，40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9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1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0分許，44萬元

		


		


		


		


		


		


		


		


		


		


		


		


		




		2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

		趙崇英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6日起，以通訊軟體與趙崇英聯繫，向其佯稱：於YTP平台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趙崇英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0時27分許，5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5分許，40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
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3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

		李奕興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22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李奕興聯繫，向其佯稱：可至YTP平台開戶投資以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李奕興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6分許，13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21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24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2分許，45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6分許，10萬元★

		


		


		


		


		


		


		


		


		


		


		




		4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及併辦意旨書附表一、二編號4）



		潘永歷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4月1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潘永歷聯繫，向其佯稱：於飆股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潘永歷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23分許，10萬元

		王靜雯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1分許，9萬3000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8分許，3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日14時16分許，臨櫃提領108萬4000元★



		


		


		


		


		


		110年4月1日13時33分許，3萬元★

		


		


		


		


		


		


		


		


		


		


		


		


		




		


		


		


		110年4月13日12時42分許，10萬元

		黃婉貞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4分許，10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6分許，2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3日13時許，臨櫃提領108萬6000元★



		備註：
1.幣值均為新臺幣。
2.★代表該筆款項內含非本案之他人匯款。

		


		


		


		


		


		


		


		


		


		


		


		


		


		


		


		


		


		








 
附表三：證據出處
		

編號

		對應之本判決附表

		告訴人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⑴告訴人張秀蓁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26-128頁）。
⑵告訴人張秀蓁之元大銀行、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他1卷第171-178頁）。
⑶李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83-187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⑴告訴人趙崇英於警詢之指述（警6卷第166-169頁）。
⑵通訊軟體帳號顯示圖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警6卷第159-161頁）、告訴人趙崇英永豐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永豐銀行匯款申請單（警6卷第162-163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邱家輝國泰帳戶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⑽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⑴告訴人李奕興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71-76頁）。
⑵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投資平台頁面、虛擬貨幣交易明細擷取照片（併辦警6卷第205-221頁）、聯邦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聯邦銀行匯款單（併辦警6卷第195-203頁、他1卷第88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⑽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⑾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⑴告訴人潘永歷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00-107頁）。
⑵YTP平台網址（他1卷第122頁）、告訴人潘永歷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照片（他1卷第113-118、120-121頁）。
⑶王靜雯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對帳單、交易明細（警8卷第75-83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黃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21卷第122-127頁，偵4卷第111-117頁）。
⑺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併辦3卷第0000-0000頁）。







 
附表四：扣案物品目錄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扣押地點：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警2卷第197-208頁）

		


		




		1

		蘋果Iphone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



		2

		蘋果Iphone 12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號，含SIM卡1張）

		1支



		3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4

		永豐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5

		華南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6

		凱基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7

		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之存摺
（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8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9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10

		筆記本

		1本



		11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件（收件人：邱家輝）

		1份



		12

		點鈔機

		2臺







 
附表五：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
犯罪事實

		對應之
告訴人

		罪刑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六：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簡稱

		備註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1

		警1卷

		本訴部分之偵查卷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2

		警2卷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3

		警3卷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4

		警4卷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5

		警5卷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6

		警6卷

		




		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5023號卷

		他1卷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1

		偵1卷

		




		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2

		偵2卷

		




		1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3

		偵3卷

		




		1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4

		偵4卷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5

		偵5卷

		




		1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1

		警7卷

		




		1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2

		警8卷

		




		1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3

		警9卷

		




		1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4

		警10卷

		




		1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5

		警11卷

		




		1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卷

		偵6卷

		




		19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1

		警12卷

		




		2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2

		警13卷

		




		2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3

		警14卷

		




		2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4

		警15卷

		




		2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5

		警16卷

		




		2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6

		警17卷

		




		2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7

		警18卷

		




		2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8

		警19卷

		




		2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80號卷

		他2卷

		




		2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1

		偵7卷

		




		2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2

		偵8卷

		




		3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1

		警20卷

		




		3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2

		警21卷

		




		3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3

		警22卷

		




		33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4

		警23卷

		




		3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763號卷

		偵9卷

		




		3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726號卷	 

		聲同調1卷

		




		3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1284號卷

		聲同調2卷

		




		3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拘字第762號卷

		聲拘卷

		




		3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23號卷

		警聲搜1卷

		




		3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45號卷

		警聲搜2卷

		




		4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21號卷

		聲他1卷

		




		4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37號卷

		聲他2卷

		




		4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47號卷

		聲他3卷

		




		4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644號卷

		聲他4卷

		




		4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124號卷

		聲他5卷

		




		4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753號卷

		聲他6卷

		




		4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查扣字第1169號卷

		查扣1卷

		




		4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查扣字第251號卷

		查扣2卷

		




		48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聲羈字第256號卷

		聲羈卷

		




		4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偵抗字第136號卷

		偵抗卷

		




		5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1卷

		併辦意旨部分之偵查卷



		5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2卷

		




		5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3卷

		




		5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卷

		併辦偵1卷

		




		5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1

		併辦警4卷

		




		5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2

		併辦警5卷

		




		5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5號卷

		併辦偵2卷

		




		5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228號卷

		併辦聲他卷

		




		58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楊警分刑字第1100044083號卷

		併辦警6卷

		




		5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卷

		併辦偵3卷

		




		6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原金訴字第31號卷

		審查卷

		本院卷



		6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卷一至卷九

		院1卷至
院9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仲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69

96號，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第6846號、第9763號）及移送併

辦（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第25965號，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

），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

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

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茲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仲宇犯如附表五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五「罪刑」欄

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

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

　　事　實

一、莊仲宇與邱家輝、蘇義傑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

    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

    聯絡，先由莊仲宇提供其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金融帳

    戶（本件相關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詳見附表一）之帳號予邱

    家輝、蘇義傑，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再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

    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詐騙附表二所示之人，以此等方式施

    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轉匯附

    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後，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即以

    網路銀行層轉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或

    經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層轉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再由莊仲

    宇依邱家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提領後

    兌購為虛擬貨幣，或由邱家輝依蘇義傑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

    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逕予兌購為虛擬貨幣，並均轉入蘇義傑

    指定之電子錢包，蘇義傑再將此等虛擬貨幣轉入本件詐欺集

    團成員指定之電子錢包，以此等方式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

    ，莊仲宇並因而獲取以提款或匯款數額約百分之1計算、合

    計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報酬。嗣附表二所示之人察覺

    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搜索票於民國110年8月12日10時10分

    許至莊仲宇當時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之住處執

    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附表二所示之人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屏東

    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本件被告莊仲宇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

    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

    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適

    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

    項、第284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暨於本院審理中坦承

    不諱（警2卷第179-195頁，併辦警1卷第29-34頁，偵1卷第2

    21-229頁，併辦偵2卷第377-383頁，聲羈卷第89-94頁，院9

    卷第14-17、183、197、218、220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

    告蘇義傑、邱家輝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

    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警2卷第199-204頁），及附表

    三「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足認被告

    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件事證

    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予認定，應各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

      正，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

      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洗錢罪之最高度刑（未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

      規定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7年），係重

      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本件被告

      洗錢之財物數額未達1億元，下稱修正後洗錢罪）之最高

      度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即屬較重，應認修正

      後洗錢罪較有利於被告，即應適用修正後之該規定論處。

　　⒉洗錢防制法第2條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於被告行為後亦經

      修正（公布施行及生效日，均與前述同法第14條第1項之

      修正時間相同），然本件被告所為，既已隱匿特定犯罪所

      得，無論適用修正前、後之前揭規定，均已構成所謂「洗

      錢」行為，尚無有利或不利而須為新舊法比較之情形，此

      部分應逕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規定即可。　

　㈡核被告於附表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載附表一編號5部分

    之犯罪事實，係同一被害人而具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

    併予審理。

　㈣被告與同案被告邱家輝、蘇義傑間，就附表二所示犯行具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被告於附表二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

    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再按詐欺取財犯罪係為保護個人之

    財產法益而設，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應依遭受

    詐欺之被害人人數定之；是被告就附表二部分對不同告訴人

    所犯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4罪

    ）。

　㈤按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

    之供述，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

    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

    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經查，檢警於偵

    查中已予被告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機會，惟被告

    於偵查中均僅坦認係與同案被告邱家輝經營虛擬貨幣交易，

    始予提領款項暨兌購虛擬貨幣之客觀行為，未就所涉加重詐

    欺取財、洗錢犯行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認供述，

    難認已於偵查中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自無詐欺犯

    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

    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率爾加入本件詐欺集團分工，擔

    任取款、將贓款兌購為虛擬貨幣並轉入指定電子錢包之角色

    ，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且侵害附表二所示告訴人之財產法益

    ，亦隱匿贓款金流，增加司法單位追緝犯罪及贓款去向之困

    難，所為應值非難；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認全部犯行

    ，並已與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達成調解（付款期日尚未

    屆至），有調解筆錄可查（院9卷第229-230頁）；併考量本

    件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分工之內容、可責性暨被告本件係獲有

    報酬；兼衡附表二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數額，被告如法院前

    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

    院9卷219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五「罪刑」

    欄所示之刑。另斟酌被告本件各次犯行之罪質、手段、犯罪

    時間密接、合計經手款項數額，暨於定執行刑時之非難重複

    程度非低等情，爰合併定其應執行如主文後段所示之刑，以

    資懲儆。

四、沒收

　㈠被告因本件附表二所示犯行，獲取以匯款、取款數額約百分

    之1比例計算，而合計約為5萬元之報酬等情，業據其於本院

    審理中供述明確（院9卷第14、218頁），核屬其犯罪所得，

    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

    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係供被告為附表二所

    示犯行之用（警2卷第181-182頁，偵1卷第223頁，院9卷第1

    5頁），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

    告沒收。至扣案如附表四所示其餘之物，卷內尚無證據證明

    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所受騙轉匯之款項，係本件被告洗錢之財

    物，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此等業經提領、轉匯之財物，仍在

    被告支配之下或其尚具所有權、事實上處分權，是倘再對其

    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

五、同案被告李盈儒被訴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

、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琬頤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益雄移送併辦，檢察官

陳文哲、尤彥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莊維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宸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本件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

編號 申設帳戶之人 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 簡稱 1 李懿哲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國泰帳戶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兆豐帳戶 3 邱家輝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國泰帳戶 4  華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華南帳戶 5  遠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遠東帳戶 6 童孟學 聯邦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童孟學聯邦帳戶 7 徐竹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徐竹安帳戶 8 李嘉貞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號 李嘉貞帳戶 9 莊仲宇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莊仲宇帳戶 10 王靜雯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王靜雯帳戶 11 黃婉貞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黃婉貞帳戶 

 

附表二：告訴人轉匯款項之金流（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第一層帳戶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三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四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五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六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七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提領人  自左列帳戶提款之情形  1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 張秀蓁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以通訊軟體與張秀蓁聯繫，向其佯稱：至YTP網站投資虛擬貨幣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張秀蓁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20日11時4分許，281萬元 李嘉貞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4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 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8分許，4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20日12時3分許，臨櫃提領141萬8000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6分許，45萬元                   10年4月20日11時27分許，40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9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1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0分許，44萬元              2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 趙崇英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6日起，以通訊軟體與趙崇英聯繫，向其佯稱：於YTP平台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趙崇英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0時27分許，5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5分許，40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 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3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 李奕興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22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李奕興聯繫，向其佯稱：可至YTP平台開戶投資以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李奕興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6分許，13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21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24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2分許，45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6分許，10萬元★            4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及併辦意旨書附表一、二編號4）  潘永歷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4月1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潘永歷聯繫，向其佯稱：於飆股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潘永歷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23分許，10萬元 王靜雯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1分許，9萬3000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8分許，3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日14時16分許，臨櫃提領108萬4000元★      110年4月1日13時33分許，3萬元★                 110年4月13日12時42分許，10萬元 黃婉貞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4分許，10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6分許，2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3日13時許，臨櫃提領108萬6000元★ 備註： 1.幣值均為新臺幣。 2.★代表該筆款項內含非本案之他人匯款。                   

 

附表三：證據出處

 編號 對應之本判決附表 告訴人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⑴告訴人張秀蓁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26-128頁）。 ⑵告訴人張秀蓁之元大銀行、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他1卷第171-178頁）。 ⑶李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83-187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⑴告訴人趙崇英於警詢之指述（警6卷第166-169頁）。 ⑵通訊軟體帳號顯示圖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警6卷第159-161頁）、告訴人趙崇英永豐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永豐銀行匯款申請單（警6卷第162-163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邱家輝國泰帳戶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⑽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⑴告訴人李奕興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71-76頁）。 ⑵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投資平台頁面、虛擬貨幣交易明細擷取照片（併辦警6卷第205-221頁）、聯邦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聯邦銀行匯款單（併辦警6卷第195-203頁、他1卷第88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⑽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⑾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⑴告訴人潘永歷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00-107頁）。 ⑵YTP平台網址（他1卷第122頁）、告訴人潘永歷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照片（他1卷第113-118、120-121頁）。 ⑶王靜雯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對帳單、交易明細（警8卷第75-83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黃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21卷第122-127頁，偵4卷第111-117頁）。 ⑺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併辦3卷第0000-0000頁）。 

 

附表四：扣案物品目錄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扣押地點：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警2卷第197-208頁）   1 蘋果Iphone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 2 蘋果Iphone 12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號，含SIM卡1張） 1支 3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4 永豐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5 華南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6 凱基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7 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之存摺 （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8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9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10 筆記本 1本 11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件（收件人：邱家輝） 1份 12 點鈔機 2臺 

 

附表五：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 犯罪事實 對應之 告訴人 罪刑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六：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簡稱 備註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1 警1卷 本訴部分之偵查卷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2 警2卷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3 警3卷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4 警4卷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5 警5卷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6 警6卷  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5023號卷 他1卷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1 偵1卷  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2 偵2卷  1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3 偵3卷  1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4 偵4卷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5 偵5卷  1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1 警7卷  1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2 警8卷  1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3 警9卷  1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4 警10卷  1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5 警11卷  1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卷 偵6卷  19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1 警12卷  2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2 警13卷  2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3 警14卷  2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4 警15卷  2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5 警16卷  2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6 警17卷  2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7 警18卷  2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8 警19卷  2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80號卷 他2卷  2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1 偵7卷  2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2 偵8卷  3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1 警20卷  3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2 警21卷  3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3 警22卷  33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4 警23卷  3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763號卷 偵9卷  3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726號卷	  聲同調1卷  3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1284號卷 聲同調2卷  3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拘字第762號卷 聲拘卷  3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23號卷 警聲搜1卷  3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45號卷 警聲搜2卷  4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21號卷 聲他1卷  4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37號卷 聲他2卷  4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47號卷 聲他3卷  4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644號卷 聲他4卷  4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124號卷 聲他5卷  4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753號卷 聲他6卷  4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查扣字第1169號卷 查扣1卷  4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查扣字第251號卷 查扣2卷  48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聲羈字第256號卷 聲羈卷  4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偵抗字第136號卷 偵抗卷  5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1卷 併辦意旨部分之偵查卷 5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2卷  5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3卷  5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卷 併辦偵1卷  5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1 併辦警4卷  5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2 併辦警5卷  5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5號卷 併辦偵2卷  5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228號卷 併辦聲他卷  58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楊警分刑字第1100044083號卷 併辦警6卷  5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卷 併辦偵3卷  6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原金訴字第31號卷 審查卷 本院卷 6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卷一至卷九 院1卷至 院9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仲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第6846號、第9763號）及移送併辦（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第25965號，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茲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仲宇犯如附表五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五「罪刑」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
　　事　實
一、莊仲宇與邱家輝、蘇義傑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莊仲宇提供其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金融帳戶（本件相關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詳見附表一）之帳號予邱家輝、蘇義傑，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再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詐騙附表二所示之人，以此等方式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轉匯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後，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即以網路銀行層轉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或經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層轉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再由莊仲宇依邱家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提領後兌購為虛擬貨幣，或由邱家輝依蘇義傑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逕予兌購為虛擬貨幣，並均轉入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蘇義傑再將此等虛擬貨幣轉入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電子錢包，以此等方式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莊仲宇並因而獲取以提款或匯款數額約百分之1計算、合計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報酬。嗣附表二所示之人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搜索票於民國110年8月12日10時10分許至莊仲宇當時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之住處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附表二所示之人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本件被告莊仲宇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適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暨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警2卷第179-195頁，併辦警1卷第29-34頁，偵1卷第221-229頁，併辦偵2卷第377-383頁，聲羈卷第89-94頁，院9卷第14-17、183、197、218、220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蘇義傑、邱家輝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警2卷第199-204頁），及附表三「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予認定，應各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正，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最高度刑（未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7年），係重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數額未達1億元，下稱修正後洗錢罪）之最高度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即屬較重，應認修正後洗錢罪較有利於被告，即應適用修正後之該規定論處。
　　⒉洗錢防制法第2條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於被告行為後亦經修正（公布施行及生效日，均與前述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修正時間相同），然本件被告所為，既已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無論適用修正前、後之前揭規定，均已構成所謂「洗錢」行為，尚無有利或不利而須為新舊法比較之情形，此部分應逕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規定即可。　
　㈡核被告於附表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載附表一編號5部分之犯罪事實，係同一被害人而具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㈣被告與同案被告邱家輝、蘇義傑間，就附表二所示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再按詐欺取財犯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數定之；是被告就附表二部分對不同告訴人所犯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4罪）。
　㈤按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之供述，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經查，檢警於偵查中已予被告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機會，惟被告於偵查中均僅坦認係與同案被告邱家輝經營虛擬貨幣交易，始予提領款項暨兌購虛擬貨幣之客觀行為，未就所涉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認供述，難認已於偵查中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率爾加入本件詐欺集團分工，擔任取款、將贓款兌購為虛擬貨幣並轉入指定電子錢包之角色，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且侵害附表二所示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亦隱匿贓款金流，增加司法單位追緝犯罪及贓款去向之困難，所為應值非難；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認全部犯行，並已與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達成調解（付款期日尚未屆至），有調解筆錄可查（院9卷第229-230頁）；併考量本件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分工之內容、可責性暨被告本件係獲有報酬；兼衡附表二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數額，被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院9卷219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五「罪刑」欄所示之刑。另斟酌被告本件各次犯行之罪質、手段、犯罪時間密接、合計經手款項數額，暨於定執行刑時之非難重複程度非低等情，爰合併定其應執行如主文後段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㈠被告因本件附表二所示犯行，獲取以匯款、取款數額約百分之1比例計算，而合計約為5萬元之報酬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院9卷第14、218頁），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係供被告為附表二所示犯行之用（警2卷第181-182頁，偵1卷第223頁，院9卷第15頁），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如附表四所示其餘之物，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所受騙轉匯之款項，係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此等業經提領、轉匯之財物，仍在被告支配之下或其尚具所有權、事實上處分權，是倘再對其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同案被告李盈儒被訴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琬頤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益雄移送併辦，檢察官陳文哲、尤彥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莊維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宸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本件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
		編號

		申設帳戶之人

		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

		簡稱



		1

		李懿哲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國泰帳戶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兆豐帳戶



		3

		邱家輝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國泰帳戶



		4

		


		華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華南帳戶



		5

		


		遠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遠東帳戶



		6

		童孟學

		聯邦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童孟學聯邦帳戶



		7

		徐竹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徐竹安帳戶



		8

		李嘉貞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號

		李嘉貞帳戶



		9

		莊仲宇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莊仲宇帳戶



		10

		王靜雯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王靜雯帳戶



		11

		黃婉貞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黃婉貞帳戶







 
附表二：告訴人轉匯款項之金流（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第一層帳戶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三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四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五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六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七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提領人

		

自左列帳戶提款之情形





		1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

		張秀蓁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以通訊軟體與張秀蓁聯繫，向其佯稱：至YTP網站投資虛擬貨幣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張秀蓁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20日11時4分許，281萬元

		李嘉貞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4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
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8分許，4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20日12時3分許，臨櫃提領141萬8000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6分許，45萬元

		


		


		


		


		


		


		


		


		


		


		


		


		




		


		


		


		


		


		10年4月20日11時27分許，40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9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1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0分許，44萬元

		


		


		


		


		


		


		


		


		


		


		


		


		




		2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

		趙崇英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6日起，以通訊軟體與趙崇英聯繫，向其佯稱：於YTP平台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趙崇英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0時27分許，5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5分許，40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
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3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

		李奕興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22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李奕興聯繫，向其佯稱：可至YTP平台開戶投資以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李奕興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6分許，13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21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24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2分許，45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6分許，10萬元★

		


		


		


		


		


		


		


		


		


		


		




		4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及併辦意旨書附表一、二編號4）



		潘永歷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4月1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潘永歷聯繫，向其佯稱：於飆股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潘永歷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23分許，10萬元

		王靜雯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1分許，9萬3000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8分許，3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日14時16分許，臨櫃提領108萬4000元★



		


		


		


		


		


		110年4月1日13時33分許，3萬元★

		


		


		


		


		


		


		


		


		


		


		


		


		




		


		


		


		110年4月13日12時42分許，10萬元

		黃婉貞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4分許，10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6分許，2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3日13時許，臨櫃提領108萬6000元★



		備註：
1.幣值均為新臺幣。
2.★代表該筆款項內含非本案之他人匯款。

		


		


		


		


		


		


		


		


		


		


		


		


		


		


		


		


		


		








 
附表三：證據出處
		

編號

		對應之本判決附表

		告訴人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⑴告訴人張秀蓁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26-128頁）。
⑵告訴人張秀蓁之元大銀行、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他1卷第171-178頁）。
⑶李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83-187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⑴告訴人趙崇英於警詢之指述（警6卷第166-169頁）。
⑵通訊軟體帳號顯示圖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警6卷第159-161頁）、告訴人趙崇英永豐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永豐銀行匯款申請單（警6卷第162-163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邱家輝國泰帳戶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⑽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⑴告訴人李奕興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71-76頁）。
⑵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投資平台頁面、虛擬貨幣交易明細擷取照片（併辦警6卷第205-221頁）、聯邦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聯邦銀行匯款單（併辦警6卷第195-203頁、他1卷第88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⑽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⑾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⑴告訴人潘永歷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00-107頁）。
⑵YTP平台網址（他1卷第122頁）、告訴人潘永歷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照片（他1卷第113-118、120-121頁）。
⑶王靜雯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對帳單、交易明細（警8卷第75-83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黃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21卷第122-127頁，偵4卷第111-117頁）。
⑺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併辦3卷第0000-0000頁）。







 
附表四：扣案物品目錄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扣押地點：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警2卷第197-208頁）

		


		




		1

		蘋果Iphone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



		2

		蘋果Iphone 12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號，含SIM卡1張）

		1支



		3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4

		永豐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5

		華南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6

		凱基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7

		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之存摺
（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8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9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10

		筆記本

		1本



		11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件（收件人：邱家輝）

		1份



		12

		點鈔機

		2臺







 
附表五：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
犯罪事實

		對應之
告訴人

		罪刑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六：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簡稱

		備註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1

		警1卷

		本訴部分之偵查卷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2

		警2卷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3

		警3卷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4

		警4卷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5

		警5卷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6

		警6卷

		




		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5023號卷

		他1卷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1

		偵1卷

		




		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2

		偵2卷

		




		1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3

		偵3卷

		




		1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4

		偵4卷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5

		偵5卷

		




		1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1

		警7卷

		




		1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2

		警8卷

		




		1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3

		警9卷

		




		1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4

		警10卷

		




		1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5

		警11卷

		




		1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卷

		偵6卷

		




		19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1

		警12卷

		




		2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2

		警13卷

		




		2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3

		警14卷

		




		2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4

		警15卷

		




		2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5

		警16卷

		




		2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6

		警17卷

		




		2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7

		警18卷

		




		2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8

		警19卷

		




		2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80號卷

		他2卷

		




		2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1

		偵7卷

		




		2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2

		偵8卷

		




		3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1

		警20卷

		




		3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2

		警21卷

		




		3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3

		警22卷

		




		33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4

		警23卷

		




		3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763號卷

		偵9卷

		




		3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726號卷	 

		聲同調1卷

		




		3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1284號卷

		聲同調2卷

		




		3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拘字第762號卷

		聲拘卷

		




		3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23號卷

		警聲搜1卷

		




		3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45號卷

		警聲搜2卷

		




		4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21號卷

		聲他1卷

		




		4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37號卷

		聲他2卷

		




		4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47號卷

		聲他3卷

		




		4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644號卷

		聲他4卷

		




		4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124號卷

		聲他5卷

		




		4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753號卷

		聲他6卷

		




		4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查扣字第1169號卷

		查扣1卷

		




		4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查扣字第251號卷

		查扣2卷

		




		48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聲羈字第256號卷

		聲羈卷

		




		4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偵抗字第136號卷

		偵抗卷

		




		5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1卷

		併辦意旨部分之偵查卷



		5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2卷

		




		5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3卷

		




		5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卷

		併辦偵1卷

		




		5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1

		併辦警4卷

		




		5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2

		併辦警5卷

		




		5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5號卷

		併辦偵2卷

		




		5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228號卷

		併辦聲他卷

		




		58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楊警分刑字第1100044083號卷

		併辦警6卷

		




		5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卷

		併辦偵3卷

		




		6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原金訴字第31號卷

		審查卷

		本院卷



		6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卷一至卷九

		院1卷至
院9卷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仲宇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第6846號、第9763號）及移送併辦（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第25965號，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茲判決如下：

　　主　文

莊仲宇犯如附表五所示之罪，共肆罪，各處如附表五「罪刑」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參月。

　　事　實

一、莊仲宇與邱家輝、蘇義傑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莊仲宇提供其所申設如附表一編號9所示金融帳戶（本件相關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詳見附表一）之帳號予邱家輝、蘇義傑，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再於附表二所示時間，以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詐騙附表二所示之人，以此等方式施用詐術，致渠等陷於錯誤，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轉匯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後，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即以網路銀行層轉附表二所示款項至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或經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層轉至附表二所示帳戶，再由莊仲宇依邱家輝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提領後兌購為虛擬貨幣，或由邱家輝依蘇義傑指示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將附表二所示款項逕予兌購為虛擬貨幣，並均轉入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蘇義傑再將此等虛擬貨幣轉入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指定之電子錢包，以此等方式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莊仲宇並因而獲取以提款或匯款數額約百分之1計算、合計為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報酬。嗣附表二所示之人察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持搜索票於民國110年8月12日10時10分許至莊仲宇當時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之住處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附表二所示之人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一、本件被告莊仲宇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之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認適宜改依簡式審判程序進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之規定，由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暨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警2卷第179-195頁，併辦警1卷第29-34頁，偵1卷第221-229頁，併辦偵2卷第377-383頁，聲羈卷第89-94頁，院9卷第14-17、183、197、218、220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蘇義傑、邱家輝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搜索暨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搜索扣押筆錄（警2卷第199-204頁），及附表三「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予認定，應各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正，移列至同法第19條第1項，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最高度刑（未逾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之最重本刑7年），係重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數額未達1億元，下稱修正後洗錢罪）之最高度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即屬較重，應認修正後洗錢罪較有利於被告，即應適用修正後之該規定論處。

　　⒉洗錢防制法第2條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於被告行為後亦經修正（公布施行及生效日，均與前述同法第14條第1項之修正時間相同），然本件被告所為，既已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無論適用修正前、後之前揭規定，均已構成所謂「洗錢」行為，尚無有利或不利而須為新舊法比較之情形，此部分應逕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規定即可。　

　㈡核被告於附表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檢察官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載附表一編號5部分之犯罪事實，係同一被害人而具實質上一罪關係，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㈣被告與同案被告邱家輝、蘇義傑間，就附表二所示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附表二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再按詐欺取財犯罪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應依遭受詐欺之被害人人數定之；是被告就附表二部分對不同告訴人所犯之各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4罪）。

　㈤按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之供述，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經查，檢警於偵查中已予被告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機會，惟被告於偵查中均僅坦認係與同案被告邱家輝經營虛擬貨幣交易，始予提領款項暨兌購虛擬貨幣之客觀行為，未就所涉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認供述，難認已於偵查中自白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率爾加入本件詐欺集團分工，擔任取款、將贓款兌購為虛擬貨幣並轉入指定電子錢包之角色，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且侵害附表二所示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亦隱匿贓款金流，增加司法單位追緝犯罪及贓款去向之困難，所為應值非難；然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認全部犯行，並已與附表二編號1所示告訴人達成調解（付款期日尚未屆至），有調解筆錄可查（院9卷第229-230頁）；併考量本件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分工之內容、可責性暨被告本件係獲有報酬；兼衡附表二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數額，被告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院9卷219頁）等一切具體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五「罪刑」欄所示之刑。另斟酌被告本件各次犯行之罪質、手段、犯罪時間密接、合計經手款項數額，暨於定執行刑時之非難重複程度非低等情，爰合併定其應執行如主文後段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㈠被告因本件附表二所示犯行，獲取以匯款、取款數額約百分之1比例計算，而合計約為5萬元之報酬等情，業據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院9卷第14、218頁），核屬其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7、12所示之物，係供被告為附表二所示犯行之用（警2卷第181-182頁，偵1卷第223頁，院9卷第15頁），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至扣案如附表四所示其餘之物，卷內尚無證據證明與被告本案犯行相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㈢附表二所示告訴人所受騙轉匯之款項，係本件被告洗錢之財物，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此等業經提領、轉匯之財物，仍在被告支配之下或其尚具所有權、事實上處分權，是倘再對其宣告沒收，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五、同案被告李盈儒被訴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琬頤提起公訴，檢察官鄭益雄移送併辦，檢察官陳文哲、尤彥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莊維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張宸維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本件金融帳戶簡稱對照表

編號 申設帳戶之人 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 簡稱 1 李懿哲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國泰帳戶 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號 李懿哲兆豐帳戶 3 邱家輝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國泰帳戶 4  華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華南帳戶 5  遠東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00號  邱家輝遠東帳戶 6 童孟學 聯邦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童孟學聯邦帳戶 7 徐竹安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徐竹安帳戶 8 李嘉貞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00號 李嘉貞帳戶 9 莊仲宇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莊仲宇帳戶 10 王靜雯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王靜雯帳戶 11 黃婉貞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00000000000號 黃婉貞帳戶 

 

附表二：告訴人轉匯款項之金流（幣值均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及方式  第一層帳戶匯款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三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四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五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六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第七層帳戶轉匯時間、金額、匯入帳戶  提領人  自左列帳戶提款之情形  1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 張秀蓁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3月間，以通訊軟體與張秀蓁聯繫，向其佯稱：至YTP網站投資虛擬貨幣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張秀蓁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20日11時4分許，281萬元 李嘉貞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4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 帳戶 110年4月20日11時28分許，4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20日12時3分許，臨櫃提領141萬8000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6分許，45萬元                   10年4月20日11時27分許，40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29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1分許，45萬元                 110年4月20日11時30分許，44萬元              2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 趙崇英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6日起，以通訊軟體與趙崇英聯繫，向其佯稱：於YTP平台投資虛擬貨幣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趙崇英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0時27分許，5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5分許，40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 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3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 李奕興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3月22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李奕興聯繫，向其佯稱：可至YTP平台開戶投資以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李奕興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6分許，130萬元 徐竹安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19分許，44萬元 李懿哲 兆豐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48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30分許，20萬元★ 童孟學 聯邦帳戶 110年3月31日13時49分許，2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1分許，22萬8000元★ 邱家輝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17分許，100萬8000元★ 邱家輝 華南帳戶 110年3月31日15時30分許，100萬6000元★ 邱家輝 遠東帳戶 邱家輝  於110年3月31日15時31分許，以幣託帳戶綁定左列帳戶扣款100萬6000元★，並兌購為虛擬貨幣USDT後，轉至蘇義傑指定之電子錢包      110年3月31日11時21分許，45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3月31日11時24分許，4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3月31日13時30分許，臨櫃提領146萬8000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2分許，45萬元★  110年3月31日11時26分許，10萬元★            4 （起訴書附表一編號5及併辦意旨書附表一、二編號4）  潘永歷 本件詐欺集團成員自110年4月1日起，以通訊軟體與潘永歷聯繫，向其佯稱：於飆股網站投資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潘永歷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23分許，10萬元 王靜雯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1分許，9萬3000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日13時38分許，30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日14時16分許，臨櫃提領108萬4000元★      110年4月1日13時33分許，3萬元★                 110年4月13日12時42分許，10萬元 黃婉貞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4分許，10萬元 李懿哲 國泰帳戶 110年4月13日12時46分許，25萬元★ 莊仲宇 帳戶 X X X X X X X X 莊仲宇  於110年4月13日13時許，臨櫃提領108萬6000元★ 備註： 1.幣值均為新臺幣。 2.★代表該筆款項內含非本案之他人匯款。                   

 

附表三：證據出處

 編號 對應之本判決附表 告訴人 證據出處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⑴告訴人張秀蓁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26-128頁）。 ⑵告訴人張秀蓁之元大銀行、彰化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元大銀行國內匯款申請書（他1卷第171-178頁）。 ⑶李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83-187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⑴告訴人趙崇英於警詢之指述（警6卷第166-169頁）。 ⑵通訊軟體帳號顯示圖片、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警6卷第159-161頁）、告訴人趙崇英永豐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永豐銀行匯款申請單（警6卷第162-163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邱家輝國泰帳戶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⑽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⑴告訴人李奕興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71-76頁）。 ⑵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照片、投資平台頁面、虛擬貨幣交易明細擷取照片（併辦警6卷第205-221頁）、聯邦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聯邦銀行匯款單（併辦警6卷第195-203頁、他1卷第88頁）。 ⑶徐竹安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併辦警6卷第151-157頁）。 ⑷李懿哲兆豐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偵4卷第119-126頁）。 ⑸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⑹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⑺同案被告童孟學聯邦帳戶基本資料、童孟學帳戶交易明細、帳戶電子轉帳交易明細、聯邦商業銀行業務管理部存匯集中作業科112年2月6日聯業管（集）字第1121003414號調閱資料回覆函暨所附童孟學聯邦帳戶約定轉入帳號申請書（偵4卷第93-97頁，院1卷第367-375頁）。 ⑻同案被告邱家輝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約定帳號明細、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偵4卷第149-151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院1卷第379、447-449頁）。 ⑼同案被告邱家輝華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登入華南帳戶之日期、時間及IP位置（偵4卷第227-242頁）、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2日通清字第1120003565號函暨所附邱家輝華南帳戶存款往來項目申請書（院1卷第357-363頁）。 ⑽同案被告邱家輝電子錢包資料、登入日期、時間、IP位置、交易明細（偵4卷第189-20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6日遠銀詢字第1120000430號函（院1卷第365-366頁）。 ⑾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⑴告訴人潘永歷於警詢之指述（他1卷第100-107頁）。 ⑵YTP平台網址（他1卷第122頁）、告訴人潘永歷網路銀行轉帳交易明細照片（他1卷第113-118、120-121頁）。 ⑶王靜雯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對帳單、交易明細（警8卷第75-83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⑷李懿哲國泰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8卷第3-5頁，併辦警3卷第0000-0000頁）。 ⑸被告莊仲宇帳戶約定轉帳帳號資料、帳戶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2月8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0586號函暨所附莊仲宇帳戶語音/網銀約定轉出人帳號、辦理各項業務申請書（偵4卷第127-133頁，院1卷第391-443頁）。 ⑹黃婉貞帳戶客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警21卷第122-127頁，偵4卷第111-117頁）。 ⑺被告莊仲宇提領之帳戶資料暨提領畫面（警2卷第239-241頁，併辦3卷第0000-0000頁）。 

 

附表四：扣案物品目錄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扣押地點：新北市○○區○○路000號24樓之6（警2卷第197-208頁）   1 蘋果Iphone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 1支 2 蘋果Iphone 12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號，含SIM卡1張） 1支 3 台北富邦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4 永豐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本 5 華南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6 凱基銀行存摺 （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7 附表一編號9所示帳戶之存摺 （中國信託銀行存摺、帳號：000000000000號） 1本 8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9 中國信託銀行提款卡 （帳號：000000000000號） 1張 10 筆記本 1本 11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件（收件人：邱家輝） 1份 12 點鈔機 2臺 

 

附表五：宣告刑

編號 對應之 犯罪事實 對應之 告訴人 罪刑 1 附表二編號1 張秀蓁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2 附表二編號2 趙崇英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3 附表二編號3 李奕興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4 附表二編號4 潘永歷 莊仲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附表六：卷宗代號對照表

編號 卷宗名稱 簡稱 備註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1 警1卷 本訴部分之偵查卷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2 警2卷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3 警3卷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4 警4卷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5 警5卷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598900號卷6 警6卷  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5023號卷 他1卷  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1 偵1卷  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2 偵2卷  1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3 偵3卷  1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4 偵4卷  1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6996號卷5 偵5卷  1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1 警7卷  14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2 警8卷  15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3 警9卷  1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4 警10卷  17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北市警南分偵字第1103049157號卷5 警11卷  1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3號卷 偵6卷  19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1 警12卷  2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2 警13卷  2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3 警14卷  2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4 警15卷  2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5 警16卷  2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6 警17卷  2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7 警18卷  2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170561300號卷8 警19卷  2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3880號卷 他2卷  2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1 偵7卷  2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846號卷2 偵8卷  30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1 警20卷  31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2 警21卷  32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3 警22卷  33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警刑偵三字第11131482700號卷4 警23卷  3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763號卷 偵9卷  3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726號卷	  聲同調1卷  3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同調字第1284號卷 聲同調2卷  3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拘字第762號卷 聲拘卷  38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23號卷 警聲搜1卷  3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警聲搜字第845號卷 警聲搜2卷  40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21號卷 聲他1卷  4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37號卷 聲他2卷  4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147號卷 聲他3卷  4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他字第1644號卷 聲他4卷  4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124號卷 聲他5卷  45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753號卷 聲他6卷  4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查扣字第1169號卷 查扣1卷  4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查扣字第251號卷 查扣2卷  48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聲羈字第256號卷 聲羈卷  49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偵抗字第136號卷 偵抗卷  5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1卷 併辦意旨部分之偵查卷 5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2卷  5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100號卷1 併辦警3卷  5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4號卷 併辦偵1卷  5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1 併辦警4卷  5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高市警刑大偵15字第11073070200號卷2 併辦警5卷  56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5號卷 併辦偵2卷  57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聲他字第228號卷 併辦聲他卷  58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楊警分刑字第1100044083號卷 併辦警6卷  59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406號卷 併辦偵3卷  6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審原金訴字第31號卷 審查卷 本院卷 61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金訴字第22號卷一至卷九 院1卷至 院9卷  

 　　　　　　　　　　　　　　　　



